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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伯藜助学金”实施细则

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是一家非宗教性、非政治性的非公募基金会，由新加坡著

名实业家陶欣伯先生于 年在其故乡南京创办。陶欣伯、刘光藜夫妇全资持有的南

京伯藜置业有限公司为本基金会的捐赠人，本基金会所颁发的助学金称为“伯藜助学

金”，受助学生称为“陶学子”。本基金会宗旨是资助贫困有志、奖励品学兼优；鼓

励回乡创业，服务基层社会。

为公开、公平、公正、规范地做好“伯藜助学金”的评选、管理工作，本会根据

《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章程》，特制订本细则。

一、资助对象

“伯藜助学金”的资助对象为来自农村地区的家境贫困而有志的在校统招本、专

科生（不含公有民办或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资助江苏省内农、林、工、医、

师范等学科为重点的普通高校。合作院校目录详见基金会网站 。

二、资助标准及发放办法

“伯藜助学金”一助四年（专科三年），资助标准从 学年开始提高至

每人每年伍仟元（ 元）人民币。资助款由本基金会汇给项目合作院校指定

账户，再由项目合作院校按学期或按学年分发到受助陶学子个人校园卡或银行

卡。

三、评选原则

各项目合作院校需按照基金会的宗旨及本细则的规定进行筛选、评审、 审核，

严格把关，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规范。

四、“伯藜助学金”评选条件

一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有信；

二  学习勤奋，生活俭朴，积极乐观；

三  品行端正，乐于助人，勇于奉献；

四  来自农村地区的家境贫困而有志的学生。详细评选条件参见《江苏陶欣伯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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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伯藜助学金”受助生评估指标体系》。

五  有下列情况者不予以资助或在下一年度评审时取消其受助资格：

 拥有或使用高档通讯工具或购买高档娱乐电器、高档时装或高档化妆品者；

 无特殊原因在外租住者；

 经常出入营业性网吧者；

 有抽烟、酗酒、赌博等不良习气者；

 有与其家庭经济困难状况不相符的其它高消费行为者；

 在提供相关材料中弄虚作假者（包括申请材料及年中、年度总结抄袭者）；

 无特殊原因一学年内考试挂科 门（含 门）以上且补考不及格者；

 参加 伯藜学社 活动时间大一、大二、大三每学年低于 小时者，大四每

学年低于 小时者；

 家庭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不再符合本基金会规定的资助条件者。

五、申请方式及评选程序

“伯藜助学金”采取网上申请的方式，具体程序如下：个人申请→项目合作院校

院系评选→项目合作院校评审→基金会终审核准。

（一） 新入校学生评选时间与程序：

 每年 月，项目合作院校向新生宣讲本基金会的宗旨与“伯藜助学金”的

评选条件；

 项目合作院校所在院（系）推荐，申请者如实在线注册，填写《江苏陶欣

伯助学基金会“伯藜助学金”申请表》并上传相关申请材料；

 项目合作院校需所在院（系）采取班级评议、公示等方式，广泛征求师生

意见后，将评选结果提交项目合作院校“伯藜助学金”评审委员会评审；

 项目合作院校将评审结果及申请材料提交本基金会审核确认。

（二） 对已获“伯藜助学金”资助学生的审核时间与程序：

 每年 月 日前，项目合作院校审核陶学子在线填写的上一学期《江苏陶

欣伯助学基金会“伯藜助学金”年中审核表》，并提交本基金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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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 月 日前，陶学子如实在线填写上一学年《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

“伯藜助学金”年度审核表》，并由项目合作院校审核后提交基金会。审

核内容包括：①班主任或辅导员在线评议并填写鉴定，提交项目合作院校

伯藜助学金 评审委员会审核；②项目合作院校将评审结果及审核材料提

交基金会审核备案，符合受助条件的学生继续予以资助；③经评审条件不

符者，须经项目合作院校“伯藜助学金”评审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取消其

受助资格。如取消受助资格，项目合作院校需在该生《年度审核表》“学

校意见”一栏说明取消原因，其缺额由学校在符合条件的同年级学生中补

选，资助年限为被替换学生的剩余年限，申请流程参照新生程序。④休学

或退学陶学子视作自动放弃受助资格，替补人选要求及申报程序同第③条。

六、“伯藜助学金”评选与发放时间

鉴于本基金会资助陶学子人数急剧扩大，为了确保年度审核工作的顺利开展，我

会决定采用新老生分开审核的办法，具体规定如下：

（一） 月 日前为老生在线审核阶段，学校在 月 日前将老生审核结果提

交本基金会审核确认；

（二） 月 日前为新生评选、在线审核阶段，学校在 月 日前将新生评

审结果提交本基金会审核确认；

（三）项目合作院校在基金会审核确认后一周内寄送纸质材料至本基金会，纸质材

料包括《 学校陶学子花名册》、《变更学生的替换说明》、陶学子《申

请表》及《年度审核表》；

（四）本基金会收到纸质材料后将资助款汇入学校指定账户；

（五）项目合作院校收到资助款后，应在 个工作日内开具捐赠发票给本基金会，

如无特殊情况，项目合作院校须在一月内将资助款按学期或按学年打入陶学

子个人校园卡或银行卡。

七、项目评估

为规范“伯藜助学金”项目管理工作，提高助学金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效益，提升



 4 / 5 
 

资助育人管理工作的水平，本基金会要求项目合作院校每年 月对上一年资助育

人工作进行年度评估，并在 月 日前将评估报告寄送至本基金会。详见《江

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伯藜助学金”管理工作年度评估方案》。

八、资助款审计

本基金会要求各项目合作院校对上一年本基金会所资助的款项进行年度审计，并

在每年 月 日前将审计报告寄送至本基金会。

九、终止合作

项目合作院校如有下列情况之一，并经基金会与项目合作院校协商无果的情况

下，基金会有权减少当年度项目合作院校的资助名额，直至终止与项目合作院校

的合作。

（一）未经基金会同意，随意更改受助名额和助学金数额，并出现少发、扣发等现

象；

（二）有关老师通过暗示、建议或劝告等方式，使学生非自愿对“伯藜助学金”进

行处分；

（三）不按本细则规定发放“伯藜助学金”或有其他违反本细则的情形。

十、“伯藜学社”的性质、宗旨、目的

（一）为了加强陶学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提高陶学子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本

基金会建议各项目合作院校“伯藜助学金”获得者成立学生社团——伯藜学

社，以集体形式开展互助与公益活动，感恩回报社会。伯藜学社应在学校团

委注册，由学工处指导，其宗旨是：自助、互助、助人；其目的是增强陶学

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众意识，培养具有爱心、奉献和创新精神的人才，将来

更好地服务社会。

（二）本基金会为推动各项目合作院校伯藜学社的活动，为各社团提供部分活动经

费。详见《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伯藜学社活动经费管理规定》。

十一、本细则由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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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

二 一五年一月

附件：

 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伯藜助学金”申请表

 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伯藜助学金”受助生评估指标体系

 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伯藜助学金”年中审核表

 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伯藜助学金”年度审核表

 


